苏州高新区企事业单位集体用餐责任承诺书

为切实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、《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》等法律法规，防止企事业单位集体性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，全面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，特此承诺：

1、建立健全法定代表人责任制，实施食品卫生管理员制度，实行从业人员培训上岗制度。
2、集体食堂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所规定的食品卫生许可条件。

3、取得“食品卫生许可证”后根据核准的内容从事相关食品生产经营活动，不擅自改变食品生产经营方式和扩大食品生产经营范围，不擅自改动食品生产经营场所布局，不擅自改变食品生产经营场所的用途。

4、发生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，保证及时报告地方政府或地方卫生行政部门，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进行调查，查明原因，追究责任。

5、在7月底以前对照相关要求对现有食堂进行整改，将整改情况及其它相关资料报地方政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事业单位名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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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 定  日  期：  2007年    月    日

